
 

(更新於 2022.03.31) 

游泳教師證書續期申請須知 

證書有效期為三年。有意續期者請按以下程序親臨本會辦理有關手續。 
 

申請程序 : 

一. 申請者必須於證書到期日前三個月內親身前往中國香港游泳總會(泳總)辦事處 

(地址: 香港九龍觀塘海濱道 133 號萬兆豐中心 9 樓 L 室) 辦理證書續期手續。 

 

二. 應備文件: 

1. 已填妥的申請表，申請表可於本會網頁下載 (http://www.hkgswimming.org.hk/) 

2. 有效游泳教師證書正本( 請勿把證書過膠！) 

3. 以下任何一種文件正本及副本 

i) 申請人與康文署或學校或註冊團體簽署的僱員合約或 

ii) 由泳總註冊屬會為申請人填寫的推薦信  

(被推薦教練須每年在中國香港游泳總會註冊為該屬會之「註冊教練」*) 或 

iii) 於申請表上選擇參加下一期游泳教師課程考試 (考試日期將由泳總安排) 

 

   *「泳總屬會註冊教練」 

屬會推薦申請者必須在證書三年有效期內每年均為泳總屬會註冊教練， 

否則必須補辦註冊手續  及繳交每年註冊費用港幣二佰元正。 

  

三. 證書有效期: 三年  

 

四. 續期費用: 港幣三佰元正 ( 只接受支票， 支票抬頭 – ‘ HKGSA ‘ ) 

 

五. 處理時間: 三個月內 (教練證書領取名單將於中國香港游泳總會網頁上公布) 

 

六. 違規  

逾期申請 – 逾期申請者除遞交上述文件外， 必須連同解釋信及相關證明文件一併交往泳總辦

事處。證書逾期超過一年者須補交續期費用每年港幣一佰元正。 
 

沒有屬會註冊 – 申請者必須在證書有效期內均為屬會註冊教練，否則必須遞交解釋信並補辦

註冊手續及繳交每年註冊費用港幣二佰元正。 
 

如本會發現申請者兩次續證皆屬違規（即沒有屬會註冊或逾期申請），本會將不接受其申請，

申請者須重新通過考試。考試日期將由泳總安排。 

 

泳總保留對申請者所遞交續期申請的最終決定權利 


